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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日，记者接到香港企业家王雄浩先生的投诉

说，他 2006 年在江西省九江市永修县恒丰企业集团

投资服装项目，购置的 200 亩土地款一次性付清给

了永修县国土局，直到今天，已经 13 年过去了，恒

丰企业集团仍然还没有将合同规定的 130 亩土地划

到位。导致计划好的服装项目无法启动，只能在 70

亩到位的土地上，开了一家小服装厂，只能小打小闹，

无法扩大产能。

据了解，2006 年，王雄浩经多次考察论证，决

定在恒丰企业集团所在地兴办服装加工企业。当时，

王雄浩先生是招商对象，受到了永修县的热忱欢迎

并保证为王雄浩先生投资提供优惠政策和优质服务。

一份《香港振利制衣项目协调会纪要》文件记载：

2006 年 9 月 20 日 , 永修县人民政府召集县发改委、

县投资服务局、县国土资源局、恒丰企业集团等有

关单位负责人在县投资服务局会议室召开香港振利

制衣项目协调会，会议由时任县委常委、县政府副

县长赵优生主持 , 时任县政府副县长朱勇 , 时任县政

协副主席、时任县投资服务局局长胡静 , 时任县国土

资源局局长吴华太 , 恒丰企业集团总经理陈启明 , 时

任县发改委综合股股长王永优出席了会议。会议就

香港振利制衣项目落户恒丰企业集团的问题进行了

研究。

会议决定 : 同意将永修恒丰机械厂、建筑公司

内外面积约 200 亩山地 , 以工业用地性质出让给王

雄浩先生用于建设服装基地。根据恒丰区域相对其

它园区条件较差的情况 , 同意采取特殊的土地出让优

惠地价 , 按 1 万元 / 亩价格出让。双方签订正式合同

后 , 由县国土资源局在一周内将项目第一期的恒丰机

械厂、恒丰建筑公司 70 亩土地办理土地证转移过户

手续 ( 过户给王雄浩先生 )。第二期 130 亩待王雄浩

先生在规定时间内交清 220 万元 ( 含转让营业税 20

万元 ) 土地出让金之后 , 县国土资源局负责确保在 12

月 31 日前向省有关部门按照有关程序办妥新增用地

等相关手续。该项目首期注册资金不少于 200 万美元 ,

待合同签订后 , 有关部门应协助王雄浩先生在一个月

内办理完成工商注册等相关手续。相关部门要通力

配合 , 搞好服务 , 项目享受入园企业办证“绿色通道”

以及相关规费减免的优惠政策。

2006 年 10 月 9 日，恒丰企业集团与香港王雄浩

香港商人王雄浩在江西永修县
13 年投资 " 港商 " 成“港伤”

先生签订了《投资项目合同书》。《投资项目合同

书》中明文规定，甲方是江西恒丰企业集团 , 乙方是

香港王雄浩先生。乙方投资的项目为服装织造，项

目地址位于恒丰机械厂、建筑公司内外山地，项目

投资规模 10000 万元，建设期为三年，分二期实施。

第一期项目实施地点在恒丰机械厂及建筑公司用地

70 亩，第二期实施地点在恒丰机械厂及建筑公司周

边山地 130 余亩。

乙方投资的外资企业在经营过程中除享受国家

规定的“三资”企业税收政策外，还享受永修县人

民政府出台的工业园区相关优惠政策。自签定合同

20 日起，乙方以转帐方式向甲方付清全部办理土地

证所需费用及规费，共计 220 万元人民币（有交款

收据为证）。甲方同意将永修恒丰机械厂、建筑公

司内外山地，面积约 200 亩，以人民币 1 万元 / 亩出

让给乙方投资兴办服装加工项目，土地使用性质为

工业用地，使用年限为五十年。合同约定，甲方在

收到款项后一星期内办好机械厂和建筑公司内约 70

亩的土地证权书，2006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办好剩余

130 亩土地证权书。

甲方对乙方在兴办企的过程中实行“一厂一策”。

甲方在丈量好土地后 20 天内负责拆迁现有租赁企业，

免费提供足够的泥土给乙方作填土及平整土地之用，

负责安排将高压线安装接通至区门口，免收增容费、

贴费，电价按国家规定收费，要提供具备 2 千人的

生活用水设施至区门口，要责成当地公安部门协助

乙方处理与周边关系，如有任何势力威助扰乱到企

业的正常生产生活秩序，甲方要立即派员处理。从

合同上看，当时的恒丰企业集团是诚意招商，相关

优惠政策是给足了的。

然而，当香港王雄浩先生将 220 万元人民币打

入永修县国土局后，直到 13 年的今天，仍然没有看

到 130 亩土地在哪里？

合同上规定的：“2006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办好

剩余 130 亩土地证权书。”成了一纸空文。

由于规划中的 130 亩土地没到位，至今只能在

70 亩到位的土地上开了一家小服装厂。

律师表示，恒丰集团行为显然存在严重违约。

律师认为，民事主体之间签订的涉及到与政府相关

的项目合同，经常出现一方因政府行政行为、政策

调整、领导换届等原因造成民事主体之间签订的合

同不能继续履行或严重迟延履行的情况。此时，违

约的一方往往以违约行为系由行政行为、政府原因

作为抗辩，主张对合同无法继续履行或不能及时履

行不存在过错。因此，王雄浩永远是受害者，民与

官斗，永远是胳膊拗不过大腿。

由于规划中的 130 亩土地没到位，至今只能在

70 亩到位的土地上开了一家小服装厂。

恒丰企业集团党委书记祝军表示，因领导换届，

时间久远，对王雄浩的事情有所了解，政府会根据

合同约定及时妥善处理好。但牵涉到土地划拨办证，

因之前规划好的地，由于王雄浩先生没有及时过来

办理，又联系不到人，所以政府把这块土地转让给

开发商了，目前已经建了商品房。如果现在按当时 1

万元每亩的地价给王浩雄批地，政府很难办到，即

使是省长也很难办到。现在只能协商处理，一是按

现在价格收回之前购买并办了土地证的地。二是把

剩余的购地款退回。

由于规划中的 130 亩土地没到位，至今只能在

70 亩到位的土地上开了一家小服装厂。

就在今年上半年，2019 年 6 月 10 日上午，江西

省人民政府省长易炼红在深圳主持召开重点投资客

商座谈会，面对面听取在赣投资重点客商心声，帮

助解决困难和问题，希望广大客商以更加坚定的信

心投资江西、创业江西、圆梦于江西。

王雄浩作为香港商人在永修县的投资却是一个

血的教训。江西的营商环境停留在口头上，并没有

落实到实处。“巧妇难为无米之炊”，王雄浩跪求

易炼红省长主持公道，早日拿回自己购买的工业用

地，为江西发展再次添砖加瓦。

记者  钱多多


